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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梦 之 路 有 多 长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追踪

黄晓霞

国务院确定选择百户国有大中

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以来，

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国

家经贸委、体改委等部门的调查，截

至 4 月，百户国家级试点企 业已有

90 户试点方案得到批复，其中 38 户

已正式挂牌运作；2 000 多户省、市

级试点企业 80 % 亦已完成了试点方

案的起草、论证、报批等准备工作，转

入方案实施阶段。但从总体上看，目

前试点工作进展比较缓慢，一些企业

在试点中存在运作不规范问题。那

么目前的试点工作面临哪些矛盾？

下一步试点该怎样推进？

产权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必须实

现产权清晰。而据浙江、江苏、四川

等省市的调查，70% 以上的企业试点

进度不快，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即是产

权关系混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试

点的要求，已改制和需要改制的企

业，一般应在试点中明确由政府授权

的投资机构或授权的部门作为投资

主体，而在省、市、县级试点企 业中，

普遍存在投资主体不明确的偏向。

目前，公司制企业采取由财政局、国

资局、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人员充

当国有股权代表并进入董事会的做

法，并没有改变国有资产因出资者缺

位造成的多头负责而实际上无机构、

无人负责的格局。笔者在对华东地

区部分省、市试点情况调查中还发

现，“翻牌公司”又乘试点之机卷土重

来，一些地方行业主管部门打着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的幌子，把自己再次翻

牌成公司。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

计，目前，全国省级单位、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已将行业主管部门改建

为控股公司或已对行业性总公司进

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约有 170 家，

正在改建的约有 230 家。如果照这

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两年，各

地的行业管理部门都有可能改建成

为国有控股公司，而已改建的这类公

司中约有 40% 是程度不同的翻牌公

司，使新的产权关系重蹈行政化的覆

辙。
“一高一多一重”：企业卸不去的

沉重包袱

资产负债率高。由于历 史的原

因，不少试点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包袱。国家经贸委的一份资料表明，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74%。据浙江省体改委课题组的调

查了解，试点企业负债率在 75% 以

上的占 35% ，还有相当比例资不抵

债的企业。由于企业资产负债率高，

费用支出大，不仅影响了经济效益，

而且给企业吸收社会投资，进行公司

制改组带来困难。不少试点企业反

映，降低试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国家

虽然出台了一些政策，但具体操作很

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

试点的积极性。
富余人员多。随着企业法 人制

度的确立，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解决富余职工的问题被提到企业的

议事日程。据统计，国有企业富余人

员约占职工总数的 15—20% ，难以

向社会分流，已明显阻碍现代企业制

度试点的进程。
企业办社会负担重。长期以来，

企业承担了大量政府应该承担的社

会职能。从江苏、浙江等省市的调查

情况看，试点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

展能力不强，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企业

办社会耗费了巨资。但企业剥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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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职能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政

府、社会、企业等方方面面，受我国国

民收入的分配体制和工资制度的制

约，受企业、职工及政府承受能力的

制约，在实际操作中还难以解决。

规范运作：小曲好唱口难开

在部分试点企业中，权力机构、

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权

利与责任未能到位，各个机构之间的

有效制衡机制尚未形成，造成对现代

企业制度的扭曲，亟须规范运作。改

制后的公司制企业应严格按照《公司

法》的要求以及根据有关法律规章制

订的《公司章程》来运作。

公司制企业特别是国有独资公

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是规范的重点，衡

量是否规范的标准是股东会、董事

会、经理班子和监事会各自的权责是

否明确，职能是否到位，奖罚是否兑

现，是否形成有效制衡 、高效运作的

机制。针对目前状况，国家经贸委要

求各试点企业应在四个方面规范运

作：一是出资者身份要规范。国有独

资公司出资者应是国家授权投资的

国有资产经营机构，政资分开，国资

局、经委、行业主管部门等一律不得

充当出资者。二是机构设立和人选

的确定要规范。董事长一般不得兼

任总经理，以便形成制衡机制。国家

公务员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经理。董

事会一般不要与经理班子高度重合，

也尽量不要完全由国有企业厂级班

子原班人马构成。监事会要切实履

行职责。据统计，在百户国家级试点

企业中，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有 37 户，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有 26 户，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一人兼的有 18

户，可见组建法人治理与制衡机构难

度较大。三是《公司章程》要规范。
要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在章程

中明确出资者或国有资产授权方、公

司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自的权

力和责任。四 是 公司运行要规范。

权力、决策、执行、监督机构既不要超

越各自的权限行事，也不能放弃各自

应履行的责任。现代企业制度是一

种以科学管理为标志的企业制度，而

科学管理主要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表现出来。目前，我国企业在公司

制改组时，“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

系十分棘手。据笔者对江苏省部分

市、县级试点企业的调查，由于原工

厂制企业的内部领导体制一直沿袭

了党委会、工会、职代会的组织结构

和权力结构，和经营者的关系一直处

理得不太好，现在又加上股份制企业

的“新三会”，关系处理好的企业并不

多。

企业：呼唤系上“安全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有比较

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保证。

然而，从全国来看，在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

诸多缺陷，社会化程度很低，一方面

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

使企业无法辞退富余人员，更无法实

施兼并和破产，这是深化企业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严重障碍。笔

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不少地区政府部

门对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

进行引导、管理的方法不明确，尚未

建立和培育起一个完备的 、统一开放

的市场体系，企业试点的外部环境不

优。此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与

其它改革协调进行，如投资体制 、财

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外贸体制改 革

等，没有这些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同步

发展，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就会缺少相

应的支撑体系和环境，就会遇到障

碍。

现代企业制度：圆梦之路有多长

国家经贸委提出 试点企 业到

1996 年底要全部建立起现代企业制

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实现

机制转换。在目前实施阶段应 该达

到的目标是，通过落实《试点实施方

案》，使试点企业初步建立起符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体

制和运行机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

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根据这个目标，

各试点企业要按照实施阶段的统一

部署，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突

出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探索，

寻求具体的解决措施和办法。当前

的重点是解决好四个问题：

——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

题。明确投资主体，实行政企分开。

企业要成为有独立生命的法人实体，

对自己的全部债务负责，包括国家在

内的出资者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为

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解决企业和职工的关 系问

题。企业作为独立的公司法人，与职

工的关系要依据《劳动法》，逐步转变

为契约关系，不再包揽职工就业 、福

利、社会保障和子女工作安排等 一 切

方面。在企业内部要建立择优 、竞争

上岗机制，分流富余 人员，疏通流向

社会的渠道；解脱企业自办中小学及

医院的负担。

——解决资产流动的机制问题。

企业的产权结构要具有开放性和流

动性，新资本的注入和出资者的更

换、增减要能顺利实现，要通过企业

间交叉换股、吸收国内外法人入股等

方式促进股权多元化，形成开放的产

权结构，多渠道增加资本金，把企业

的资产负债率逐步降低到合理水平。

逐步进入资本市场开辟新的融资渠

道，有条件的试点企业要建立财务公

司。

——解决企业内部管理机制问

题。 要 在所有者真正到位的 基础上，

在 企 业内部建 立起所 有者、经营者和

劳动者相互激励 、相 互制衡的机制，

形成管理创新的动力源泉，使加强管

理成为企业的自觉要求。
（责任编辑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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